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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在 2008 年向三家關係企業募得 2 億 7

千萬元捐款，指定用來擴建亞東醫院新院區。此筆暫時受限的捐贈收入究竟應

在受贈年度或實際動用年度認列收入，引起基金會與國稅局的論戰。藉本個案

的分析討論，讓學生學習非營利組織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流程、認識非營利組織

對捐贈收入的處理原則，以及從會計、課稅和公益觀點，瞭解暫時受限的捐贈收

入可否遞延至實際動用年度再認列收入。最後比較受贈年度認列與不認列該筆暫

時受限捐贈收入，對基金會的稅負與國庫稅收之差異程度。打破一般大眾對非營

利組織免稅的印象，強調非營利組織在做公益的同時，不應輕忽稅負成本。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租稅、未受限捐贈收入、暫時受限捐贈收入、公益使命 

 
 

Abstract 

In 2008, the Far Eastern Medical Foundation received donations of 270 million 

dollars from its three related companies to expand the new medical building of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These contributions were temporarily restricted, and the 

foundation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e revenue as soon as the contributions were 

received or when expenses arose that released the restriction; their failure to do so 

caused the foundation’s conflict with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B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is case, students can acquire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complete 

process through whic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iles an income tax return, the 

nonprofit accounting of contributions, and when the revenue from temporarily 

restricted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recogn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counting, 

taxation, and charity. We calculate the difference in tax payable for 2008, which is 

the year for which this temporarily restricted contribution is and is not recognized 

for the Foundation and the Treasury. Such a calculation reveals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stereotype that nonprofits are exempt from tax and will emphasize that 

nonprofits should not neglect their tax burden while pursuing charitable goals. 

Key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axation, Unrestricted Contributions, Temporarily 

Restricted Contributions, Charity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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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本文 

壹、前言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簡稱基金會)為提供民眾更優質的醫

療服務，自 2004 年啟動擴建亞東醫院第二院區的申請與規劃1。為募集擴院所

需資金，於 2008 年度收到遠東集團旗下三家企業共 2 億 7 千萬元的捐款2。基

金會循著既定的規劃、符合主管機關的各項規定，繼續朝目標前進。然而卻在

2013 年 11 月收到臺北國稅局補繳 2008 年所得稅的通知3後泛起陣陣的漣漪。

該筆用於新建院區之指定用途捐款，限於營建法令之規範，必須待地方營建主

管機關核發建照，才能於 2010 年真正動支。因而其於 2014 年申請將該筆「捐

贈收入—未受限」的款項更正為「捐贈收入—暫時受限」，遞延至實際支用年

度認列收入，並請臺北國稅局核准其更正 2008 及 2010 年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申

請4。歷經國稅局之否准後，基金會依循訴願、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

院的行政訴訟後，均被駁回，在 2017 年 10 月收到最高行政法院否准通知5。 

一筆單純的公益捐贈收入，竟讓基金會和國稅局糾纏多年，打破大家誤認

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 NPO)因公益性質而得免繳稅的刻版

印象。本個案首先從所得稅法相關之規定，探討基金會昰否符合免稅或稅賦優

惠的要件而免繳 2008 年所得稅？接著依據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NPO 在受贈年度收到未指定或指定用途捐款，不論是否有動支，都要列入當年

度損益？進而從會計、衛福部、公益和課稅的原則和精神剖析指定用途的捐款

是否可遞延至實際支用時再認列收入？最後探討納入或遞延該筆捐贈收入對

基金會 2008 年稅負成本之影響？國庫整體稅收是淨增加或淨減少？NPO 如何

保有租稅心與公益情？ 

 

                                                       
1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2285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p.1 
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財務報告，p.21 
4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1 
5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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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金會簡介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鑑於當時臺北縣板橋、土城一帶，工廠林立、

人口密集，卻缺乏大型現代化醫院，每有重大傷患或急症病人，均須轉送臺北

巿，常因路途遙遠，延誤就醫造成許多憾事。因此秉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理

念，捐款創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6，經報奉行政院衛生署 (現改名

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 核准於 1977 年完成登記，並於 2008 年辦理更名為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基金會以自建醫院、急診援助、貧

病義診及獎勵醫藥研究發明，不以營利而以服務人群為目標，希望對國家社會

有所貢獻7，陸續於 1981 年創設亞東紀念醫院、1988 年成立遠東聯合門診、

2011 年將亞東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變更為基金會附設亞東居家護理所。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該基金會向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為新台幣 10,399,892 仟

元，員工人數共 3,606 人8。有關基金會之附屬機構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屬機構圖 

資料來源：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年財務報告 

 

 

 

                                                       
6 https://www.femh.org.tw/intro/intro.aspx?Action=3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7  http://foundations.olc.tw/foundations/view/5981716f-a5f0-45da-8f33-11e2acb5b862 (取得

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8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08 財務報告，p.7、2017 財務報告，p.1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遠東聯合門診 亞東居家護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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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筆用於擴建分院捐款所激起的陣陣漣漪 

一、執行擴建分院計畫─公益情 

亞東醫院創立初期以 150 張病床開張服務9，為因應日漸增加的病人，遂於

1990 年 5 月開始進行院區第一期的擴建，於 2001 年完成，總床數增加到 1,043

床10。但隨著 1999年後，醫院重視急重症的發展以及在某些醫療領域領先全國，

大量病患湧入，急診擁擠，一床難求，遂在 2003 年主管創新營中達成「第二

院區新建計畫」之共識，並自 2004 年起進行申請及規劃11。 

為籌措擴建第二院區所需之經費，基金會在 2007 年底函請各關係企業慷

慨解囊支持該項計畫。亞洲水泥、東聯化學與裕民航運三家關係企業，經過各

自董事會審慎評估同意12後，於 2008 年 6、7 月各捐贈 7 千萬元、5 千萬元與 1

億 5 千萬元給基金會，為這項計畫注入 2 億 7 千萬元的基金，佔基金會當年度

捐贈收入總額的 82%，如表 1 所示。2008 年 10 月衛生署核准第二院區各科別

之病床數，並要求基金會必須在 2009 年 5 月前向前臺北縣工務局申請核發建

照13。在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建照前，有關新建工程之設計、擬定及相關行政

流程所需的費用，皆從亞東醫院第一院區歷年的結餘款來支應。2009 年取得建

照並開始動土，自 2010 年進行基礎及結構體工程的施作後，才實際動用此筆

捐款14。 

第二院區在基金會展開為期 5 年、投入經費達新台幣 121.3 億元的全力支

持下，於 2014 年完工營運，擴建後院區的面積增加一倍15。亞東醫院於 2006

年通過評定成為臺北縣第一家醫學中心，目前總床數為 1,383 床，每日門診服

務量超過 6,500 人次、每日急診服務量近 400 人次，已是全國第四大量，佔床

率維持在 85%以上，為大臺北地區的居民提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16。 

                                                       
9  https://www.femh.org.tw/intro/intro.aspx?Action=3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10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6430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11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2285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12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4 
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p.4-5 
14 同註 13 
15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6430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16 https://www.femh.org.tw/intro/intro.aspx?Action=3 (取得日期：2019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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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基金會 2008 年度關係人捐贈收入資料 

 
資料來源：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08 年財務報告 p.21 

二、當國稅局補繳所得稅的通知抵達時—租稅心 

2013 年 11 月基金會收到臺北國稅局核定應補繳 2008 年機關團體作業組織

所得稅稅額的通知17，三家關係企業為擴建第二院區醫療設備計畫使用的指定

用途捐款，被核定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18。有關國稅局核定之相

關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臺北國稅局核定補繳所得稅部分資料       單位：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檢視基金會 2008 年相關的財務與報稅資料，整體稅後餘絀為 1,326,828,000

元，其中亞東醫院為 183,944,000 元，遠東聯合診所為 54,347,000 元；截至 2008

年止，其淨值僅含永久受限與未受限，請參考表 3。基金會用在與創設目的有

關活動支出，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的 70%19，符合行政院頒佈

                                                       
17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財務報告，p.21 
18 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19 行政院於 2013 年 2 月 26 日修訂機關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佔基金每年

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支出比率，從不低於 70%修正為 60%，故 2008 年仍適用 70%
之規定。 

捐贈人名稱 金額(單位：千元) 佔捐贈收入百分比

徐旭平 19,035 6%

徐菊芳 19,985 6%

亞洲水泥(股)公司 70,000 21%

遠東資源開發(股)公司 – –

開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 –

鼎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 –

和信電訊(股)公司 – –

遠通投資(股)公司 – –

安和製衣(股)公司 – –

遠傳電信(股)公司 250 –

東聯化學(股)公司 50,000 15%

裕民航運(股)公司 150,000 46%

合計 309,270 94%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7,710,041,238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7,187,126,302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1,154,977,911 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654,334,477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2,175,542        前5年核定銷售貨物或勞務虧損未扣除餘額 39,401              

依法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 747,304,412    當年度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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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簡稱免稅標準」規定。

當年申報結算「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課稅所得為負 71,719,000 元。因此，申報

免納所得稅20。 

    表 3：基金會 2008 年度(重編前)收支餘絀表與淨值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收支餘絀表(整體) 個別餘絀與未受限淨值 

 

 

資產負債表–淨值(整體) 

 

財務報告部分附註21 

 

 

資料來源：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08 年財務報告 p.5-7, 14 

                                                       
2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08 年財務報告 p.17 
2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08 財務報告，p.49, 53 

項          目 金    額

醫務收入

門急診收入—健保 3,377,089

門急診收入—非健保 313,982

住院收入—健保 2,901,662

住院收入—非健保 22,151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30,971

合    計 6,645,855

減：支付點值調整 (314,836)

減：健保核減 (426,526)

減：醫療優待 (29,161)

醫務收入淨額 5,875,332

醫務成本

人事費用 (2,341,315)

藥品費用 (1,210,786)

醫材費用 (587,405)

折舊費用 (336,499)

租金費用 (8,252)

事務費用 (424,057)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142,411)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60,951)

其他醫務費用 (10,544)

醫務成本合計 (5,122,220)

醫務毛利 753,112

管理費用 (572,196)

醫務利益 180,916

非醫務活動收益

利息收入 69,856

投資收入 629,125

租金收入 40,054

捐贈收入—未受限 327,817

處分投資利益 2,176

其他非醫務收益 97,480

非醫務活動收益合計 1,166,508

非醫務活動費損

租金費用 (12,723)

捐贈費用 –

處分(報廢)資產損失 (2,096)

其他非醫務費損 (5,777)

非醫務活動費損合計 (20,596)

非醫務利益(損失) 1,145,912

本期稅前餘絀 1,326,828

所得稅 –

本期稅後餘絀—未受限 1,326,828

金    額

淨值

永久受限淨值 4,240,383

未受限淨值

累積餘絀—未受限 5,000,184

本期餘絀—未受限 1,326,828

淨值其他項目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6,745,052

淨值合計 17,312,447

金   額

其他非醫務收益

員工停車月租費 3,395

特別護士看護收入 2,998

非醫務活動費損

董事會費用 1,410

基 金 會 亞東醫院 遠東聯合診所

期初累積餘絀 2,678,071 2,320,722 1,391

本期餘絀 1,088,537 183,944 54,347

期末未受限淨值 3,766,608 2,504,666 5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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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筆指定用途捐款在受贈年度因尚未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照而無法動

支，基金會因一時失察，未於 2008 年向衛生署申請同意將其遞延至計畫實際執

行年度認列收入22，而將其列為「捐贈收入─未受限」科目，導致申報錯誤，被

國稅局認定應列為當年度收入，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23。因此，基金會在 2014

年 1 月 22 日先行繳納該筆稅款；並經董事會通過，向衛福部申請更正重編 2008

至 2010 年財務報表24，將該筆 2008 年捐贈款項之會計科目由「捐贈收入─未受

限」變更為「捐贈收入─暫時受限」，列入「暫時受限淨值」，於 2010 年解除限

制用於院區擴建時，再列入該年度收支餘絀之計算25。同時，亦於 2014 年 1 月

向臺北國稅局申請更正 2008 年與 2010 年機關團體作業組織所得稅結算申報26，

將 2008 年接受指定用途捐款遞延至 2010 年實際支用時再認列27。                  

三、NPO 需要繳納所得稅嗎？ 

NPO 最常接觸到的稅目有所得稅、營業稅、地價稅、房屋稅等，所得稅則

是與 NPO 關係最密切、規定最繁複的一項28。所得稅法大都以「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簡稱機關團體)統稱可享有所得稅優惠之 NPO29。由

於其創設目的並不以營利為目標，而係配合政府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政策，積

極從事各項公益慈善活動，發揮社會公益功能，並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支。因此，

所得稅法第 4 條規定，只要能符合行政院相關規定標準者，可免納所得稅。 

為節省徵納成本，財政部規定部分特定機關團體如果收入單純，沒有銷售

貨物或勞務收入，當年度收入以及登記財產總額皆未超過 1 億元者，可報財政

部專案核准，免結算申報30，亦即無須繳納所得稅。免稅標準第 2 條則列出 NPO

本身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之特定

條件31。因此，NPO 要非常了解免稅適用標準，才能爭取到所得稅減免的優惠

身分。免稅要件有四個最須弄懂的概念： 

                                                       
22 衛生福利部醫療財團法人 101 年度財務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p.2：引自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 2012 年財務報告 p.2 
23 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24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1, 10 
2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 
26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財務報告，p.21 
27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1 
28 張明輝等 (2016)，p.194-195 
29 林江亮 (2011)，p.115 
30 請參考附錄有關免辦理結算申報要件說明 
31 請參考附錄有關所得稅減免優惠要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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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 NPO 的業務性質區分為「與創設目的有關業務」和「與創設目的

無關業務」。判斷是否「與創設目的有關」的基準在於經營的業務是否

符合章程所載的創設宗旨。只有經營「與創設目的有關業務所得」才享

有減免所得稅優惠之可能。若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業務所得」，則必

須依照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納稅。 

（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 條指出附屬作業組織係 NPO 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

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行為之組織，通常提供服務給 NPO 所協助的對象。 

（三）將「與創設目的有關所得」再區分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和「銷

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NPO 為維持營運，也會透過將貨物的所有

權移轉給他人，或提供他人勞物，而取得代價，此屬於「有對價關係」

的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32，和一般的商業行為無異，因此必須對「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課稅。這是基於公平競爭與租稅公平的觀點，以

免對從事同類型營業活動之營利事業造成不合理與不公平。但現行相關

法令將少部分有對價之收入，排除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例如利

息收入、股利收入等33。 

（四）NPO 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的 60%。支出比例計算公式34如下： 

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附屬作業組織之虧損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 

NPO 必須完全符合免稅標準規定，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才可

享有免稅之優惠。再者，如果非商業活動的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時，該不足支應部分得自商業活動所得(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扣

除報稅35，其目的係給 NPO 利用商業活動籌措目的事業必要經費之機會36。 

 

                                                       
32 慈善救濟團體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其取得之代價含有捐贈收入性質，得不視為銷

售貨物或勞務，參見 http://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3572(取得日

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33 陳稻松、李惠美 (2014)，p.102 
34 http://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3552(取得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35 參考免稅標準第 3 條規定 
36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119000010KK04122(取得日期：

2019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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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益與租稅的兩難 

2015 年 4 月 21 日基金會收到「衛部醫字第 1041662181 號函」，同意將其

重編 2008 至 2010 年的財務報告存作查考37。卻在同年 7 月 23 日收到財北國稅

審一字第 1040025546 號函，告知其更正結算之申請被否准38。收到此通知，基

金會不服，於 2015 年 7 月向財政部提起訴願，2016 年 5 月遭到駁回39。又在同

年 7 月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於 2017 年 2 月又被駁回40。續於同

年 3 月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惟在同年 10 月 13 日最終被駁回上訴41。整個事件

的爭論點為 “基金會欲將這筆變更為「捐贈收入─暫時受限」的款項，遞延至

2010 年實際支用時認列收入，請臺北國稅局核准其更正 2008 及 2010 年所得稅

結算申報之申請42”。在整個訴願與行政訴訟過程中，基金會與國稅局兩造的爭

論點不外乎從會計、租稅與公益三個角度切入，與此事件有關的單位包括仲裁

機關、基金會主管機關與三家捐款的關係企業，如圖 2 所示。 

 

 

 

 

 

 

 

 

 

 

 

 

圖 2：本個案關係單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7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3 
3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p.1 
39 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4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 
4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財務報告，p.21 
42 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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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準則是否准許「捐贈收入—暫時受限」遞延至實際支用時

認列收入？ 

基金會認為暫時受限的捐贈收入若無法在捐贈年度動支，就不應列入當年

度的收入，需先計入暫時受限淨值，等到限制解除後再轉入本期餘絀，重分類

至未受限淨值，以符合該項金額真實支用情形。由於捐贈者指定該筆捐款用於

新建第二院區，又限於營建法令之規範，必須待地方營建主管機關核發建照才

能動支，此屬於法律上不能動支。基金會完全依照衛福部的意見確實執行該筆

捐款。因此，應在實際動支年度認列收入以符合收入費用配合原則43。 

國稅局以醫療法人編製準則的規範反駁基金會所持之理由。編製準則第 18

條44指出醫療法人資產負債表淨值之科目分類為永久受限、暫時受限與未受限

三類；第 20 條規定45：醫療法人非醫務活動收益及費損應包含捐贈收入，且應

依捐贈人是否限制捐贈資產的使用用途及限制程度，分為捐贈收入─未受限、

暫時受限及永久受限三類。衛福部所公告的收支餘絀表範例46，列出本期稅後

餘絀欄位需分別計算永久受限、暫時受限及未受限之餘絀數。因此，並無基金

會所稱不須將暫時受限之捐款列入當年度收入之情形。 

高等與最高行政法院解釋遞延收入的會計性質為預收收益，會因為財貨及

勞務的陸續提供而成為已實現收益，應在年終時將實現部分轉列為收益。這種

在尚未提供財貨或勞務前就先行收納的款項，之後若因故不能提供財貨或勞

務，對已收的款項有退還義務而具有遞延負債性質。但基金會這筆捐款為無償

收入，在擴建計畫未獲核准前就已捐贈，基金會對捐贈人並無相對應提供財貨

或勞務的義務，亦無退還款項給捐贈人的義務，不符合會計學上遞延收入性質47。 

總言之，不管捐贈收入如何分類，行政法院支持國稅局的論點，認為上述

三類捐贈均應在收受捐贈年度全數認列，並無遞延其他年度之疑慮48。 

                                                       
43 彙整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

第 567 號判決相關內容 
4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123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 
45 同附註 44 
46 https://www.mohw.gov.tw/dl-6130-1532de82-66e2-4f50-b2b8-ade70a5a9f90.html (取得

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 
47 引自“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7-8 相關內容 
48 彙整自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p.13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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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福部同意基金會重編財務報告之函令得以將「捐贈收入—暫

時受限」遞延至實際支用時認列收入？ 

基金會向衛福部申請更正重編 2008 年至 2010 年財務報告的內容，具體指

出「重編財報係為申請財政部核准重新審定免除 2008 年度補稅金額」字語，

衛福部同意將重編的財務報告「存作查考」。基金會認為同意函的說明已載明

重編是要「免除 2008 年度補稅金額」，故推論已獲衛福部同意。捐贈收入變更

為暫時受限，不僅符合真實支用情形，更具有財務及稅務之實際意義49。因此，

應納稅額的申報及核定應以衛福部核准的結果作為稅務核課之依據。 

國稅局認為該筆捐款在收入實現時其權責已發生，應於當年度認列收入，

並未有「財稅差異」之情形。其以財北國稅審一字第 1050035040 號函，請衛

福部就該筆爭議性捐款究竟應認屬為受贈年度收入而計入當期餘絀數，或免列

為受贈年度收入而計為資產負債之暫時受限淨值等相關帳務處理問題釋疑，並

提供法令依據。收到「衛部醫字第 1051668358 號函」答覆，認為基金會的主

張於法顯有未合，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50。 

高等與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衛福部函僅將重編財務報告「收悉並存作查考」，

並未改變該筆捐贈收入性質的認定，應列為「非醫務活動收益及費損」51。 

三、公益與租稅的兩難 

基金會認為財團法人醫院從事公益慈善活動，配合政府衛生醫療政策，協

助政府照顧國民健康，以減輕政府鉅額的財務負擔，政府理應大力支持與獎勵。

若非基金會自企業募得善款並全數投注於擴建醫院之公益事業，而由政府自行

擴建大型醫療院區，勢必使國家財政支出鉅額增加。況且相較一次性的公益活

動或晚會，此筆指定用途捐款是用在擴建院區，工程規模龐大，具高度公益性，

執行時需要持續多年的公益給付，導致相關費用可能分散於數年度。若該筆捐

贈收入不能遞延，無異是將捐贈款項繳稅給國家，失去捐款者之本意，將使社

會大眾對於捐款卻步，不僅不利於公益勸募，亦嚴重違反政府鼓勵社會各界積

極從事公益事業之意旨52。 

 

                                                       
4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p.3 
50 彙整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 
51 引自“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內容 
52 彙整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 p.5 內容 



中山管理評論 
 

~707~ 

國稅局認為三家捐款企業，已在 2008 年列報捐贈支出，達到稅賦減免效

果53。若將該捐贈收入遞延至 2010 年才認列收入，將造成國庫稅收補貼與受贈

人收入非屬同一年度之不合理情形：捐贈收入適用 17%稅率，捐贈支出卻適用

25%稅率54，將影響稅收。 

高等與最高行政法院指出，NPO 當年度的支出縱有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 70%者，仍可依免稅標準規定，將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4

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只要經過主管機關查明同意，即

可暫時得免就該結餘款核課所得稅55。如果再讓指定用途捐款可以遞延認列收

入，恐讓機關團體在遇到支出比未達 70%時，僅須自行認定其收受之捐款是否

屬指定用途，再自行將收入列屬指定用途並遞延認列收入，即可免編列保留計

畫，不須由主管機關查明同意續由、稽徵機關列管，致使結餘款永久免稅之弊

端。況且，基金會繳納的稅款係針對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課稅，並沒有基金會

所稱對該筆指定用途捐款課稅問題56。 

伍、基金會如何保有租稅心與公益情 

歷經訴願、高等與最高行政法院之行政訴訟後，基金會已決定不再聲請再

審57。從公益面來看，基金會一路走來始終以達成自建醫院、急診援助、貧病

義診及獎勵醫藥研究的目標為職志。自第二院區啟用後，整個院區的面積增加

一倍，總床數達 1,383 床，佔床率維持在 85%以上58，讓醫院更有實力發展急

重症、重視醫療品質、以最新穎的建築、最貼心的服務，為大臺北地區民眾提

供最好醫療照護之醫學中心59。基金會為整個擴建案挹注 121.3 億元的資金60，

                                                       
53 依所得稅法第 36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9 條對捐贈扣除限額之規範，合於

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 10%為限。 
54 2008 年營所稅稅率為 25%，2010 年降為 17%。 
55 參考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8 款規定 
56 彙整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內容 
57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2017 財務報告，p.21 
58 https://www.femh.org.tw/intro/intro.aspx?Action=3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59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7002 (取得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60 https://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6430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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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政府自行擴建，必使國家財政支出鉅額增加。對多數 NPO 而言，要募到 2

億 7 千萬的捐贈款項實屬不易，且該筆款項僅佔擴建總金額的 2.23%。從公益

貢獻來說，爭議這筆捐款在受贈年度或遞延至實際支用年度認列收入對稅款的

影響，和擴院所需花費的財政支出相比，似乎影響不大。 

從財政部立場看，政府為鼓勵民間力量參與公益活動，在稅負上給予相關

的免稅或減免優惠。NPO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是免稅的，但其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行為與一般營利事業無異，若獨享免稅之利益，將形成不公平競爭現

象；為避免納稅義務人利用此作為規避稅賦之方法，而將其排除於免稅範圍外。

為了給 NPO 利用商業活動以籌措目的事業必要經費之機會，當銷售貨物或勞

務以外的收入不足支應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支出時，允許該項虧損扣抵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況且營利事業若捐款給 NPO 只要稅金扣抵不超過營利事業所

得稅 10%，即可全額抵稅。整體來說，政府給予的租稅減免並不少。NPO 必

須熟悉所得稅之課徵規定，預估稅負成本並避免誤觸法規之風險61。未來基金

會在追求達成公益目標的同時，要如何預估稅負成本並避免誤觸法規之風險，

才能同時保有租稅心與公益情？ 

  

                                                       
61 張明輝、周筱姿(2016)，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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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為讓讀者能掌握個案相關問題分析之精髓，茲將個案分析所需知悉的所得

稅結算申報規定與流程，以及援用的相關稅法條文與判決整理如下。 

一、機關團體所得稅結算申報規定與流程（林江亮，2011；陸宛蘋，

2015；張明輝、周筱姿，2016） 

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定義機關團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 

（一）依財政部發布之相關解釋函令62，特定機關團體符合特定條件，

可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1. 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僅有會費、捐贈、基金存款利息收入，且

當年度收入總額及登記財產總額均未達新臺幣 1 億元之「特定機關團

體」。 

2. 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及附屬作業組織之「宗教團體」。 

（二）免稅標準第 2 條：享有所得稅減免優惠之要件 

向主管機關登記立案、無變相盈餘分配、章程明定解散後，剩餘

財產應該歸屬所在地的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

體、無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主要捐贈人與其三等親內親屬擔

任董事會人數不得超過 1/3、與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或財務上不

正常關係、「與創設目的有關的活動支出，不低於基金及每年孳息及其

他收入 60%」。 

（三）課稅所得與稅額之計算(請參考表 4 與表 5 所示) 

  

                                                       
62 http://www.fh-accounting.com/M91.html#91008 (取得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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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機關團體銷售/非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額計算 

 

 

 

 

 

 

 

 

 

 
資料來源：106 年度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p.4 

 

 

表 5 機關團體課稅所得額計算 

 

 

 

 

 

 

 

 

 

 

 

 

 

 

 

 

 

 

 

 

 

 

資料來源：張明輝、周筱姿(2016)，公益理想實踐之路－非營利組織之設立與管理實務，p.208 

情況 1：符合免稅適用標準 課稅所得額 
1 E < 0  F >  0 無 

2 E < 0  F <  0 無 

3 E > 0  F >  0 E 

4 E > 0  F >  0 若(E + F) > 0，課稅所得額 = E + F 

若(E + F) < 0，無課稅所得額 

情況 2：不符合免稅適用標準 E + F 
稅額計算方式 

民國 2009 年(含)以前年度 民國 2010 年起 
P 在 5 萬元以下    免徵 P 在 12 萬元以下    免徵 

P 在 10 萬元以下   全部課徵 15% 

(1)P 在 71,428 元以下 T = (P−50,000) × 1/2

(2)P 在 71,428 元以上 T = P × 0.15 

 

P 在 10 萬元以上   全部課徵 25% 

  T= P×0.25−10,000 

P 在 12 萬元以上 

(1)P 在 181,818 元以下 T = (P−120,000) × 1/2 

(2)P 在 181,818 元以上 T = P × 0.17 

附註：T = 稅額  P = 課稅所得額 

E = 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虧損)  F =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課稅所得(虧損)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 銷售貨物或勞務成本費用損失 

 = 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虧損)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 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虧損) 

 +  附屬作業組織所得 

 − 附屬作業組織虧損 

 

→ 本期餘絀數 → 本期餘絀數 

 −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 

 − 免稅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所得(損失) 

 − 依其他法令規定免稅所得 

 − 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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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律條文連結 

1. 所得稅法第 4、11 與 36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3； 

查核準則第 79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51&flno=79；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4 (取得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 

2.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3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12 (取得日期：

2019 年 5 月 18 日) 

3.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8 條、第 20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123 (取得日期：

2019 年 5 月 18 日) 

4. 財政部台財法字第 10513919230 號訴願決定書

https://mofdoc.mof.gov.tw/peapply/condition_suit.asp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輸入「決定書年月起迄：104~108」→輸入「決定書文號：10513919230」，

開啟訴願決定書檔案 

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94 號行政判決 

http://fyjud.lawbank.com.tw/UserControl/ExportToPdf.ashx?p=DFOX%2fnUS6

IZUqFpCzczArhqKKvBoIdEzbkBiFCTgWJ7FcBrATi10exSwRT22sVB2vJLW

ABkDAXQH8nptDkEZ3HrtaLXbqPAtyRzh2pLYh%2fk%3d (取得日期：2019

年 6 月 9 日)  

6.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 

http://fyjud.lawbank.com.tw/UserControl/ExportToPdf.ashx?p=%2bWXovy1J9

vkoBTgVY56tKMxzvCPiVQrVxvIQewXd8xOIm4zdZASR%2bQfjYayBvVB1

o6dY2SJWNfOuwjzcKrSTwLheqnfRBX8HQwXle3Pg17c%3d (取得日期：

2019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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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壹、教學目標與適用課程 

一、教學目標 

透過個案基金會提供的情境「2008 年收到的指定用途捐款，可否遞延至實

際動用年度認列、是否會影響基金會的稅負成本」，達成下列之教學目標： 

（一）讓學生瞭解所得稅法對 NPO 相關之規範與精神，NPO 需符合相關免稅

要件，才得以享有稅賦減免優惠，否則須負繳稅的責任，藉以打破一般

大眾對 NPO 可免稅之刻板印象，以及瞭解 NPO 完整的所得稅結算申報

之判斷流程。 

（二）讓學生熟稔 NPO 重要資金來源「捐贈收入」之會計處理，進而理解其

對所得稅稅額可能之影響。 

（三）讓學生透過「會計與稅法」之觀點，辨明基金會、國稅局以及高等與最

高行政法院所提出相關論點之適法性，進而點醒基金會在做公益時，應

避免誤觸法規之風險以及須負繳納稅款的責任。 

二、適用課程 

本個案是真實作業型的圖書館個案，以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為教學對象，

適用教授稅法、稅務會計、非營利會計、非營利租稅實務、非營利組織租稅專

題研討、非營利組織個案分析等相關課程。教學時間以 90 分鐘為原則，亦可

視課堂討論情況或實際教學需求進行調整。  

貳、討論提綱 

一、請依據現行法規之規範，探討基金會可免繳 2008 年度所得稅嗎？

你的討論是依據哪些法條？ 

（一）符合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嗎？ 

（二）是否有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而無法符合租稅減免優惠之可能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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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所得」是否享有租稅減免優惠之可能呢？ 

1. 請說明基金會的附屬作業組織有哪些？ 

2. 判斷基金會 2008 年有哪些屬於「銷售」與「銷售以外」貨物或勞務之

收入與支出？ 

3. 請判斷 2008 年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比例有無達到 70%之規定？ 

（四）依照國稅局稅額核定資料，基金會 2008 年的課稅所得為何？需繳納稅

額嗎？ 

二、請為 NPO 設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完整判斷的流程圖？ 

三、請依據現行法規，探討基金會收到一筆 2 億 7 千萬元未指定或指

定用途捐款時之會計處理與報表表達。該筆未受限或暫時受限的

捐款，在受贈年度不論是否有動支，都要列入當年度的損益嗎？

你的討論是依據哪些法條？ 

四、請從會計、衛福部、公益和課稅論點探討指定用途捐款可否遞延

至實際支用時認列收入。你支持誰的論點呢？ 

五、請評估納入或遞延該筆捐贈收入對基金會 2008 年稅負成本之影

響？認列收入讓國庫整體稅收(含三家關係企業)是淨增加或淨減

少？你會繼續贊同或反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嗎？  

六、本個案對 NPO 有何點醒與啟示呢？即 NPO 如何保有租稅心與公

益情呢？ 

參、相關理論 

我國對 NPO 之會計處理散見於各主管機關所制定之會計處理規範中，並

未有一致之會計制度，致使各 NPO 間的會計處理各行其事，相當分歧。然而

其基本原理皆相同，茲將 NPO 重要的會計處理原則彙整如下 (林美花，2012；

姚秋旺，2015；陸宛蘋，2015；林蕙真、劉嘉雯，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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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處理採用應計基礎。 

二、收入、費用、利益、損失等定義與營利機構並無不同，惟因業務

性質有別，所用之科目名稱可能不盡相同。NPO 不編製綜合損益

表，以收支餘絀表或營運活動表取代。 

三、資產負債之定義亦與營利機構相同，惟資產負債表中並無「業主

權益」項目，而係以「淨資產」取代之。淨資產依照是否受到捐

贈者對其捐贈限制其用途，分為：永久受限、暫時受與未受限淨

資產。 

四、營運活動表/收支餘絀表之歸類 

（一）由於收入、費用、利益及損失等項目將導致淨資產發生增減，因此該等

項目必須依其所歸屬之淨資產類別分別報導。 

（二）某些交易同時增加一淨資產及減少另一淨資產。例如捐贈者對捐贈所作

之暫時性限制，應於時間經過或目的達成時，將相關之淨資產自暫時受

限淨資產項下重分類至未受限淨資產項下。此重分類，應於營運活動表

中另行列示。 

肆、個案分析 

開場：讓您印象深刻的 NPO 有哪些？為什麼？ 
提出投票選項：您認為 NPO 應該要和營利事業一樣需繳納所得稅

嗎？ 

要 不要 依個別情況而定 

○ ▲ ★ 

回答：課程一開始，先讓學生思考並回答印象深刻的 NPO，藉此引導其進

入個案本文欲討論的情境。接著讓學生對 NPO 應否課徵所得稅進行

投票，並請幾位同學說明其理由和看法，再進行後續問題的討論。 

一、請依據現行法規之規範，探討基金會可免繳 2008 年度所得稅

嗎？你的討論是依據哪些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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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嗎？  

1. 財政部函示：特定機關團體須符合特定條件(參考附錄)，才可免辦理結

算申報。 

2. 依據所得稅法第 4 條、11 條規定，基金會屬於機關團體。參考表 3 收

支餘絀表的資料，基金會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當年度收入總額超過

1 億元，不屬於特定機關團體，故其未符合免辦理結算申報要件(如表 6

所示)，故須辦理結算申報。 

表 6：機關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條件 

符合 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條件 
X63 (1) 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僅有會費、捐贈、基金存款利息之

「特定機關團體」。 

X (2) 當年度收入總額及登記財產總額均未達新臺幣 1 億元之「特定機

關團體」。 

X (3) 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及附屬作業組織之「宗教團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是否有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而無法符合租稅減免優惠之

可能呢？ 

1. 依據免稅標準第 2 條規定，NPO 必須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才符合租稅優惠之可能。 

2. 基金會設立目的係以自建醫院、急診援助、貧病義診及獎勵醫藥研究發

明，不以營利而以服務人群為目標。其經營的業務，如醫療、研究等皆

符合創設宗旨，並未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業務，故其「與創設目的有關

所得」享有所得稅減免優惠之可能。 

（三）基金會 2008 年「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所得」是否可以享有所得稅的

減免優惠之可能呢？ 

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機關團體必須完全符合免稅標準之規定，其本

身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才可享有免稅之優惠；但其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則應課徵稅。 

                                                       
63 X 表示基金會並沒有符合該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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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會的附屬作業組織有哪些？ 

基金會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的附屬作業組織有亞東醫院與遠東聯

合診所(參考圖 1)，2011 年則新增亞東居家護理所。 

2. 判斷基金會 2008 年有哪些屬於「銷售」與「銷售以外」貨物或勞務之

收入與支出？ 

判斷「銷售」與「銷售以外」貨物或勞務之關鍵點在於是否有「對價」關係，

利用表 2 與表 3 的資料推估基金會屬於「銷售」與「銷售以外」之項目，如表 7

所示： 

表 7：基金會 2008 年「銷售」與「銷售以外」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與支出項目 

 銷售貨物或勞務(有對價)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 

收入 醫務收入(門診、急診、住院等) 

租金收入、出售固定資產收入、出售有價

證券收入 

員工停車月租費收入、特別護士看護收入

捐贈收入(無對價) 

利息收入、股利收入、投

資收益 

成本費

用損失 
● 醫務成本 

人事費用、藥品費用、醫材費用、折舊

費用、租金費用、事務費用、教育研究

發展費用、醫療社會服務費用、其他醫

務費用 

● 與屬於銷售有關的管理費用 

● 非醫務活動費損： 
租金費用、董事會費用、處分資產損失

捐贈費用 

與銷售無關的管理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2008 年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比例有無達到 70%之規定？ 

(1) 免稅標準第2條第8款規定：NPO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不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70%。 

(2) 基金會並無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雖從其收支餘絀表得知亞東醫院

與遠東聯合診所當年度有盈餘，無法推估其附屬作業組織有所得或

虧損，因而援用表 2 和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67 號判決資

料，計算支出比例為 88.45%，已高於 70%免稅標準之門檻，故其當

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可享免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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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

7,187,126,302 + 654,334,477

7,710,041,238 + 1,154,977,911
 = 88.45% 

（四）依照國稅局稅額核定資料，基金會 2008 年的課稅所得為何？需繳

納稅額嗎？ 

援用表 3 與表 4 課稅所得之計算邏輯，並引用表 2 資料，計算出基金會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課稅所得為$520,739,394，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以支應

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而產生$246,660,978 之虧損，得在計算所得額時予以

扣除，使課稅所得額降至$274,039,015，應繳納稅額則為$68,499,754。有關計算

方式如表 8 所示。 

   表 8：基金會 2008 年度課稅所得與稅額計算表

步驟 1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7,710,041,238$                                 

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7,187,126,302)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522,914,936$                                    

減：停徵所得稅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2,175,542)

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 520,739,394$                                    

步驟 2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1,154,977,911$                                 

減：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654,334,477)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 500,643,434$                                    

減；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 (747,304,412)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餘絀數 (246,660,978)

步驟 3
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 520,739,394$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餘絀數 (246,660,978)

減：前5年核定銷售貨物或勞務虧損未扣除餘額 (39,401)

課稅所得額 274,039,015$                                    
稅率 25%

68,509,754$                                      

減除累計差額 (10,000)

應納稅額 68,499,754$                                      
扣除當年度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881)

應補繳稅額 68,498,8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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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為 NPO 設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完整判斷的流程圖？ 

援用個案本文、表 4、表 5 和上述各問題之內容，從是否免辦理結算申報、

有無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所得、區分與創設目的有關所得為「銷售」或「非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是否符合支出佔收入比達 60%的門檻以享有所得稅減免優

惠，到最後課稅所得額之計算，為 NPO 設計出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判斷流程圖，

請參考圖 3 所示。 

 

 

 

 

 

 

 

 

 

 
 
 
 
 
 
 
 
 
 
 
 

圖 3：非營利組織所得稅結算申報判斷流程圖 

資料來源：改編自張明輝、周筱姿 (2016)，公益理想實踐之路─ 

非營利組織之設計與管理實務，p.196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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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據現行法規，探討基金會收到一筆 2 億 7 千萬元未指定或

指定用途捐款時之會計處理與報表表達。該筆未受限或暫時受

限的捐款，在受贈年度不論是否有動支，都要列入當年度的損

益嗎？你的討論是依據哪些法條？ 

依據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第 18 和 20 條規定與衛福部公告的收支餘絀

表範例，捐贈款項未受限或暫時受限之相關會計處理與報表表達說明如下： 

（一）2008 年收到捐款之會計處理 

 
 
 
 
 

 

 (3)捐贈收入在收支餘絀表的表達，如表 9 所示。 

表 9：捐贈收入在 2008 年收支餘絀表之表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未受限 暫時受限 永久受限 合   計 未受限 暫時受限 永久受限 合   計

收入 收入

… …
   捐贈收入 270,000,000 270,000,000    捐贈收入 270,000,000 270,000,000

… …
成本與費用 成本與費用

… …
業外利益與損失 業外利益與損失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稅前淨資產變動

(本期稅前餘絀)
270,000,000 270,000,000

稅前淨資產變動

(本期稅前餘絀)
270,000,000 270,000,000

所得稅 所得稅

淨資產變動 本期稅後餘絀–未受限
稅後淨資產變動

(本期稅後餘絀)
本期稅後餘絀–暫時受限

2008年捐贈收入未受限 2008年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捐贈收入—未受限 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1)捐贈時 
現金         270,000,000 

    捐贈收入—未受限   270,000,000 

(1)捐贈時 
現金              270,000,000 

    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270,000,000 

(2)期末結帳 
捐贈收入—未受限 270,000,000 

    未受限淨資產       270,000,000          

(2)期末結帳 
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270,000,000 

    暫時受限淨資產            2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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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年動用指定用途捐款 (假設花1,000,000元購買醫療設備)之會計處理 

(1) 購置醫療設備解除捐款暫時性限制，相關淨資產自暫時受限重分類至未受

限淨資產。其會計分錄如下：  

醫療設備         1,000,000 

現金                      1,000,000 

暫時受限淨資產   1,000,000 

未受限淨資產              1,000,000 

(2) 上述重分類需在支出餘絀表中另行列示，如表 10 所示。 

表 10：2010 年暫時受限重分類在收支餘絀表的表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上述，基金會於 2008 年收到 2 億 7 千萬元的捐贈收入，不論在受贈

年度或以後年度動用，會計上皆將未受限或暫時受限的捐款計入捐贈年度的損

益。 

四、請從會計、衛福部、公益和課稅論點探討指定用途捐款可否遞

延至實際支用時認列收入。你支持誰的論點呢？ 

(一) 以基金會、國稅局和行政法院立場，檢視該筆「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遞延至實際支用時認列收入是否適法有據。茲將其各自論點彙整於表 11

所示。 

未受限 暫時受限 永久受限 合   計

收入

…
重分類

  淨資產解除限制–目的達成 1,000,000 (1,000,000) —
…
成本與費用

…

業外利益與損失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稅前淨資產變動(本期稅前餘絀) 1,000,000 (1,000,000) —

所得稅 —
稅後淨資產變動 (本期稅後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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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捐贈收入—暫時受限」是否遞延—會計、公益和稅法論點之彙整表 

 基金會 國稅局 高等/最高行政法院 
會

計 
1. 捐贈收入若無法在受

贈年度動支，先計入

暫時受限淨值，不應

列入當年度收入。 

2. 於實際動支年度認列

收入，符合收入費用

配合原則。 

1. 編製準則規定捐贈收

入—未受限、暫時受

限及永久受限，皆納

入非醫務活動收益及

費損。 

2. 本期稅後餘絀欄位分

別計算此三類之餘絀

數。 

捐贈收入為無償，無退

還款項給捐贈人的義

務，不符合會計學上遞

延收入性質。 

不管捐贈收入如何分類，三類捐贈均應於收受捐贈年度全數認列，無遞

延其他年度之疑慮。 
衛

福

部

同

意

函 

衛福部同意函內載明

「重編財報係為申請財

政部核准重新審定免除

2008 年補稅金額」。應

以衛福部核准結果作為

稅務核課依據。 

收到衛福部答覆基金會

「指定用途捐款免列受

贈年度收入」主張，於

法顯有未合，並聲明求

為判決駁回基金會之

訴。 

衛福部函僅將重編財報

「收悉並存作查考」，未

改變對該筆捐贈收入性

質的認定，應屬「非醫

務活動收益及費損」。 

指定用途捐款應屬受贈年度收入，計入當期餘絀數。 
公

益

與

稅

負 

1. 由政府自行擴建大型

醫療院區，勢必使國

家財政支出鉅額增加

。 

2. 應給持續性高度公益

給付較多租稅減免優

惠。 

1. 三家捐款企業，在

2008 年列報捐贈支

出，已達到稅賦減免

之效果。 

2. 捐贈收入遞延至 2010

年認列，造成國庫稅

收補貼與受贈人收入

非屬同年度，適用稅

率不同。 

捐款收入若可遞延認

列，NPO 遇到支出比未

達 70%時，可自行認定

收受之捐款是否屬指定

用途，可免編保留計

畫，不須由主管機關查

明同意續由稽徵機關列

管，致使結餘款永久免

稅之弊端。 

捐款收入不可遞延認列。僅須對基金會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課稅，自無

對該筆指定用途捐款課稅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提出投票選項：你支持誰的論點？請說明理由。 

基金會 國稅局 行政法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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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投票結果，請幾位同學說明其論點，教師可再釐清二個重點： 

1. 不管捐贈收入如何分類，均應於受贈年度認列收入，計入當期餘絀數。 

2. 稅法之規範僅對 NPO 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課稅，自無對指定用途捐款課

稅問題。 

五、請評估納入或遞延該筆捐贈收入對基金會 2008 年稅負成本之

影響？認列收入讓國庫整體稅收(含三家關係企業)是淨增加或

淨減少？你會繼續贊同或反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嗎？ 

（一）引用表 2 資料，若遞延該筆爭議性的捐贈收入，估算基金會 2008 年與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產生虧損$516,660,978，當年度僅需補繳 998,873 元

的稅額，請參考表 12。 

納入或遞延二者對補繳稅額之差異數 

= $68,498,873 −	998,873 = $67,500,000。 

總言之，納入與否致使基金會需補繳稅金的差距非常大。 

（二）該筆捐款對捐贈方與受贈方當年度稅負之影響，致使國庫徵納的稅額

產生一增一減。 

1. 國庫收到基金會補繳$68,498,873 的稅款； 

2. 三家捐款之關係企業，捐贈當年度最多可抵免的營所稅 

 = $270,000,000 × 25% −  累進稅額 10,000 = $67,490,000 

 整體國庫稅收淨增加數	= $68,498,873 −  67,490,000 = $1,008,873。 

（三）透過上述二個子議題讓同學清楚了解具體的稅額差異後，再提出投票

選項：你會繼續贊同或反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嗎？請說明理由。 

贊成 反對 

○ X 

1. 政府為鼓勵民間力量參與公益活動，在稅負上給予 NPO 相關的免稅或減

免優惠。 

2. 稅法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外的捐贈收入並不課稅，僅當該部分虧損

時，若 NPO 符合租稅減免優惠條件，該虧損可扣抵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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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繳納的稅款係對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課徵所得稅，未有指定用途

捐款課稅問題。 

表 12：基金會 2008 年納入或剔除爭議性捐贈收入補繳稅額之彙整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納入爭議性的捐贈收入 剔除爭議性的捐贈收入

步驟 1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7,710,041,238$                                 7,710,041,238$                                

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7,187,126,302) (7,187,126,302)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522,914,936$                                    522,914,936$                                   

減：停徵所得稅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2,175,542) (2,175,542)

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 520,739,394$                                    520,739,394$                                   

步驟 2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1,154,977,911$                                 884,977,911$                                   

減：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654,334,477) (654,334,477)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 500,643,434$                                    230,643,434$                                   

減；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 (747,304,412) (747,304,412)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餘絀數 (246,660,978) (516,660,978)

步驟 3
銷售貨物或勞務課稅所得 520,739,394$                                    520,739,394$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餘絀數 (246,660,978) (516,660,978)

減：前5年核定銷售貨物或勞務虧損未扣除餘額 (39,401) (39,401)

課稅所得額 274,039,015$                                    4,039,015$                                        
稅率 25% 25%

68,509,754$                                      1,009,754$                                       

減除累計差額 (10,000) (10,000)

應納稅額 68,499,754$                                      999,754$                                           
扣除當年度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881) (881)

應補繳稅額 68,498,873$                          998,873$                              

二者補繳稅額之差額 6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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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個案對 NPO 有何點醒與啟示呢？即 NPO 如何保有租稅心與

公益情呢？ 

請上課教師引導同學發表對本個案內容所帶來之點醒與啟示，底下答案供

教師參考： 

（一）個案基金會積極參與醫療公益事業，協助政府提升醫療品質，達成顯著

之公益效果。然卻因對稅法與會計規範之疏忽，致使其需補繳 6,750 萬

的稅款。此對基金會的財務規劃與資金的運用勢必造成很大的影響。 

（二）對從事公益活動的 NPO 而言，必須符合租稅減免要件者才可以部份免

所得稅，若不符合所得稅減免優惠條件者，則全部所得均須納入課稅所

得。因此，NPO 必須熟悉所得稅之課徵規定，預估稅負成本並避免誤觸

法規之風險。此對多數財源不多的中小型 NPO 而言意義特別深遠，其

需審慎思考稅負成本如何影響資金的安排及調動。 

（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未來 NPO 除了須將其財務透明化與制度化以取

信大眾，增進其公信力以向社會大眾募集資源，繼續達成其公益使命外，

也要了解在哪些情況下，可享有稅負減免之優惠？是否需負繳納稅款之

責任？以避免因財務不佳或資金調度困難而造成存亡之風險 (陳稻松、

李惠美，2014)。 

伍、板書規劃 

個案簡介與 
投票設計 

稅法規範 
結算申報判斷 

非營利組織會

計處理原則 
暫時受限捐

贈收入遞延

租稅心與公益情 

NPO 需繳納

所得稅嗎? 

 

稅法規範 

(結算申報步驟)

建構結算申報

流程圖 

未受限、暫時

受限、永久受

限淨值 

捐贈收入 

會計論點 

課稅論點 

公益目標 

 

比較不同判決結

果稅負差異 

估算國庫稅收 

租稅心與公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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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計劃建議 

主題/時間 討論重點 

開場/5 分鐘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NPO 為何？為什麼？ 

 投票設計：NPO 需繳納所得稅嗎？ 

基金會簡介與擴建分

院計畫/10 分鐘 

 介紹基金會 

 介紹擴院計畫 

 臺北國稅局核定補繳稅額通知 

稅法對 NPO 的意旨

與規範/5 分鐘 

 探討 NPO 是否需課徵所得稅？ 

 稅法規範意旨為何？ 

所得稅結算申報判斷

/20 分鐘 

 是否免結算申報？ 

 是否符合稅負減免優惠條件？ 

 基金會 2008 年課稅所得與所得額的計算？ 

所得稅結算申報判斷

流程圖/10 分鐘 

 完成所得稅結算申報判斷流程圖 

 支出比門檻之判斷 

捐贈收入會計處理與

表達/10 分鐘 

 未受限與暫時受限捐贈收入的會計處理？ 

 限制用途解除時的會計處理？ 

 收支餘絀表表達？ 

基金會、國稅局與行

政法院的論點 

/10 分鐘 

 會計觀點 

 稅法觀點 

 公益立場 

不同情境稅額計算 

分析/10 分鐘 

 計算剔除暫時受限捐贈收入之稅額？ 

 納入與剔除捐贈收入稅額的比較？ 

 以國庫立場估算該事件對稅收影響？ 

重提開場問題 

/5 分鐘 

 非營利組織需繳納所得稅嗎？ 

結語/5 分鐘  本個案點醒與啟示？ 

 NPO 如何保有租稅心與公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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